
高一班級常規 

 

一、出缺席、曠課、遲到： 

1. 每天早上 8：10前到校並盡快進入教室。8:10~8:30進學校者為遲到。8:30~8:45進學校者，如有正當理由，可依規定請病 

假、事假或公假。無正當理由缺席者即為曠課。 

2. 每一節上課 15分鐘內未到教室或集合地點者視為缺席。如有正當理由，請依規定請病假、事假或公假。無正當理由缺席者 

即為曠課。 

3. 電車遲延證明一學期原則上只能使用一次。如遇特殊情況，如電車嚴重遲延，經學校和導師判定後，可再次使用。 

4. 每節課應按時到指定教室就座。 

5. 事假和公假應依規定事先完成請假手續。病假應請家長主動打電話到學校聯絡導師，如果導師不在辦公室，可請其他老師

轉達，並在回校上課時提交請假單，請假單尚須附上就醫證明。未完成請假手續者以曠課論處。 

6. 每天風紀股長應確實點名。 

 

二、早自修： 

1. 早自修時間為 8：15至 8：45。 

2. 早自修視為上課時間，需保持安靜。 

3. 8：10打完鐘後，學生必須坐在座位上，不可走動。未經導師許可，不可隨意離開座位、去洗手間和喝水。 

4. 8：40~8：45可上廁所或喝水。 

5. 早自修禁止吃早餐，如需吃早餐，請於 8:10前或下課時間在教室內吃完。 

6. 原則上，每週二和週四為朝會，請依照指示至操場或體育館集合。 

 

二、午休： 

1. 午休時間為 12：15至 13：10。 

2. 午休時間有事無法吃午餐的同學，請自行利用下課時間吃完。 

 

三、上課時間： 

1. 上課鐘響應立刻進教室，並安靜等候老師。 

2. 上課 5分鐘後，若老師未到教室，請班長到專任辦公室通知導師或主任。 

3. 上課應認真聽講，積極學習，尊重任課老師，也尊重同學。 

4. 未經任課老師允許，不可擅自離開座位。 

5. 上課發言應先舉手，不打瞌睡，不看非授課內容的書，不作其他雜務。 

6. 上課應按排定之座位入座，不隨意更換座位。 

7. 上課不飲食，桌面不擺放食物及飲料。 

8. 上下課班長應喊口令向老師敬禮，大聲向老師問好。 

 

四、放學： 

1. 每天最後一堂課下課，收拾書包後，請在座位上等導師放學。 

2. 最後離開教室的同學應將電燈及門巡視關好後，方可離開。 

3. 星期一至星期五需於 17：00前離校；星期六需於 13:00前離校。其他經學校指示留校的同學，不在此限。 

4. 放學後應儘速返家。 

 

五、考試： 

1. 確實準備考試，不作弊。 

2. 期中考、期末考或平時小考如發現有作弊者，按照校規，考試以零分計算，並予以記過。 

3. 期中考和期末考筆試成績未達 60分的同學，需補考。 

4. 學年成績未達 60分的同學，須參加學年補考。 

 

六、作業： 

1. 作業應按時完成。 

2. 如未於作業抽查時繳交作業者，缺交一份作業記一支警告。 

 

 



七、整潔： 

1. 不亂丟垃圾，並隨手揀起垃圾，共同維護環境整潔。 

2. 垃圾桶中若沒裝垃圾袋時，不可將垃圾丟入。 

3. 值日生每天應於早自修或午休時間打掃外掃區理系教室，衛生股長需每日檢查外掃區。 

4. 放學後值日生應確實完成打掃工作。 

5. 隨時將座位排列整齊，桌面抽屜收拾保持乾淨。 

6. 打掃工具應清洗乾淨、擰乾，並排放定位。 

 

八、行動電話使用： 

1. 每天早上到校後應確實繳交行動電話。 

2. 如需使用行動電話，應經過導師同意，方可使用。 

3. 如未繳交行動電話，或在校內任何時間未經導師允許、擅自使用行動電話的同學，學校視情節予以警告以上之處分。 

 

九、學生電腦(Chromebook)、電子白板及投影幕使用： 

1. 學生非上課時間一律禁止使用電腦(Chromebook)、投影機、投影幕或其他電腦設備。違反者學校將視情節予以處罰。 

2. 教室電子白板只能由老師操作。但上課時，學生可在老師的同意和監督下使用電子白板。 

3. 投影機只能由老師開機和關機。請學生提醒任課老師務必親自開關機。 

4. 學生不可觸碰或自行架設投影幕。投影幕只能由老師架設，並由老師於使用結束後收回原處  

5. 學生如需在上課時間使用電腦(Chromebook)，需經過任課老師同意。不可用電腦做與上課無關的事情。 

6. 如需在非上課時間使用電腦，須將理由告訴導師，導師同意後，才能使用。 

 

十、服裝儀容： 

1. 學生需依規定穿著夏季或冬季制服。 

2. 衣服需確實紮進褲子裡。 

3. 如需換體育服，請利用下課時間更換。早自修因學校活動需提早換體育服者不在此限。 

4. 體育課或練習結束後需換回制服。 

5. 學生在校內不可化妝。 

6. 進出校門需穿著制服以及皮鞋。 

7. 學生需依學校規定購買全白運動鞋。 

8. 制服內需穿著白色內衣。 

 

十、其它： 

1. 未經老師允許，不可擅自進入其他班級。 

2. 對師長、同學應謙恭有禮，彼此尊重，不可言語霸凌或肢體攻擊他人。 

3. 尊重老師，不可擅自使用老師的椅子。 

4. 服裝儀容、攜帶物品及行為舉止各方面均應遵守校規。 

5. 勿在教室走廊奔跑。 

6. 配合班級幹部及老師的指示，不分派系，積極參與班級活動，維護班級榮譽。 

7. 愛惜公物，節約水電，不亂塗畫桌椅、牆壁。 

8. 遵守學生手冊裡的規定。 

 

※ 請同學遵守以上規定，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